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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法规的建设与创新对数字化环境下我国出版 

规制制度的意义 
◆蒋志君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10009） 

 
出版法规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批准制定、并由国家执法机关的

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调节出版活动中人们行为规范的专门法律。
出版法规所调整的，往往是那些在出版活动中对国家、社会有较
大影响的社会关系，如出版管理关系、出版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
为及其惩罚、计算机软件的保护等。出版法规的主要功能是规范
或控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一、加强出版法规建设，提供发展保障 
相对于出版行政政策而言，出版法规的制定、修改或废除都

要经过严格复杂的法定程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且具有更长的
时效性。出版法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能够建立良好的出版
关系和出版秩序，保证出版政策的贯彻执行，是出版政策得以实
现的基础和重要工具。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国策的确立和不断深入，法律法规这种规制手段的作用正日益
受到重视。因此，加强出版法规建设，加快我国出版政策法律化
的步伐，对于出版规制的正确执行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出版法规一直对出版也的健康发展起着规范和保障
作用，发挥了很大的效用，但随着基于互联网的数字技术的兴起，
出版业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出版活动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出版
业的情况已经与以往传统出版环境下有了许多新的变化，而出版
法规的建设却没有及时跟上这一变化，致使其无法有效地规制出
版业在数字环境下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无法有效地保障出版
业健康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环境、新的挑战，出版法规的建设已
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并监督确保
其有效实施，将数字化环境下出版业出现的新变化也纳入法制轨
道，是出版业的规制有法可依，是保障出版业充分应对新挑战，
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 

二、创新规制方法，适应数字化发展 
数字化环境下，出版的整个流程发生了全面的变革，原有的

适用于传统出版的规制方法已经呈现出不适应的状态，面对新环
境、新趋势，出版规制方法也应当作出及时的反应，跟得上变化。
一些出版规制的新的方式方法为我国出版规制制度的创新提供
了新的思路。 

第一，建立著作权的集体管理模式，对于整合出版资源、理
顺出版产业链是一种有益的探索。随着基于互联网的数字技术不
断发展，作品被使用的方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著作权人
对作品的控制越来越有限，维权成本也越来越高。同时，出版的
范围越来越广，信息的存在量和需求量越来越大，对于使用者来
说，逐一与著作权人签订协议取得版权变得越来越不现实。版权
的流通与保护中存在的障碍使得产业链变得不顺畅，阻碍了产业
发展。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采取比较稳妥的方式，既方便使用者
能够方便地取得版权，又能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成为促进出版
业顺畅发展的有效途径，著作权集体管理不失为一种较为适宜的
规制方式。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包括邻接权人)授权著

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管理他们的权利，即监视作品的使用，与未来
作品使用者洽谈使用条件，发放作品使用许可证，在适当条件下
收取费用并在著作权人之间进行分配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方式
在国际上已经较为通用，美、英、德、日等著作权保护比较发达
的国家都成立了各种不同类别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著作权集
体管理机构的职责包括监督和检查作品被使用的情况，而在数字
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借助技术力量，侵权成本越来越低，情况
越来越复杂，必须依靠有力的技术手段才能实现。“数字版权保
护问题一定要用数字的手段，靠小米加步枪打不赢信息化战争。”      

第二，制定科学的准入和退出标准及审核制度。对于传统出
版，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对出版单位已经建立其一套较
为成熟和完善的管理方式，以确保出版单位生产出促进社会文化
发展的精神产品。而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数字化环境下，由于网
络所具有的开放、便捷等特点，在互联网上进行出版所需要的成
本越来越低，甚至个人也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出版创作及传
播。出版的门槛降低使得参与出版的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且良莠
不齐，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放任不管既不利于出版业的健康发
展，也不利于社会文化的进步。但如果依然按照对传统出版单位
实行的管理方式来管理新的数字出版企业显然也是难以奏效的。
目前，利用互联网技术参与出版的企业已经为数不少，但真正获
得国家权威许可的可谓寥寥，未获许可的企业有些也已经发展成
一定的规模，并且能够规范地进行参与出版活动，活跃了出版市
场，对于出版业有有益的推动作用，因此，如果仅仅依据现有的
对出版单位的准入和退出标准进行取缔将是不符合现实情况，不
利于出版业发展的。同时这些企业的生产实力、发展水平及规范
程度也存在着差异，其经营范围也不尽相同，采取“一 切”的
方式进行规制也是不科学的。因此，对于新进入出版业的企业，
国家出版主管部门应当依照现实情况制定科学的准入和退出标
准，以保证数字出版企业能够规范运营。 

对于进入数字出版的新企业，要对其资金、人员、场地、经
营规模、内部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审核，符合标准的由国家出版
管理部门授予资质，通过科学的准入机制确保企业具有足够的实
力能够生产出合格的出版物。同时建立科学的退出标准，对于未
能展开规范的出版活动的企业及严重违法违规的企业按照相应
标准取消其出版资质，消除影响数字出版健康发展的不良因素。
同时，由于出版物具有社会属性，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着特殊
意义，因此，对出版企业的审核应当是常态的，不能出现“免检”
企业。应当采取诸如年检的定期审核方式以及抽查、专项活动等
动态审核方式，形成有效的审核机制。政府应尽快对数字出版企
业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出科学的准入退出及审核机制，将在
数字化环境下新进入出版业的企业尽快纳入规制范围之内，并规
范其出版行为。 

 




